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滁州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行政权力（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流程图

国内旅行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

承办机构：市场管理科（行政服务审批科） 服务电话：2180880 监督电话：3216111

市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予以受理

申请人通过全国旅游监管平台提出申请

申请事项符合受理条件的，市级文化和旅

游部门于收到申请当场或3个工作日内作

出予以受理决定，一次性出具受理申请通

知书和提交申请材料清单，并告知相关事

项。

申请事项不属于行政许

可范围，或不符合法定

情形的，当场或于 3 个

工作日内作出不予受理

决定，退回书面申请，

并告知理由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

机关职权范围的，当

场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退回书面申请，

并告知理由及转办

部门

市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初审并确认申请人资格、条

件具备，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内容和规范要

市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不予

以受理

如申请人条件存在缺项，或者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和规范要求的，告知理由及相关

事项，或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指导申请

人调整、改进或补正

市级委托县文化和旅游部门实地查验经营场所（含接待

门市）和设施设备条件，确认满足规定的相应条件和要

求。视实际情况提出调整或改进意见，直至符合要求

市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全面审核完成并确认申请材料合格齐全后（如仍需申请人调整、改进或补正的，则

处理方式和要求同上），确认满足相应条件和要求。

自申请事项全部具备法定条件和相关规定要求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市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书面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

可决定

不予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及依法要

求陈述、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

予以许可的，市级旅游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书，核

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申请人自取得《许可证》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按法定要求向指定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账户，存

入旅行社服务质量保证金



导游证核发

旅行社或行业组织审核

材料不齐全，或

者不符合规定形式

的，予以退回并要求

补齐补正。

复核

市文化和旅游局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等情况；并根据材料的完整、真实、合法情

对作出不予通过决定的，由窗口向申请人

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有关材料由审批办存档一套备查。

对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窗口审核通

过并上报省文化和旅游厅制作识别卡。

决定

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申请

承办机构：市场管理科（行政服务审批科） 服务电话：2180880 监督电话：3216111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设立或变更审批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场管理科（行政服务审批科） 服务电话：2180880 监督电话：3216111

受 理
收到企业注册登记申请材料当场或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人申请

到审批窗口提出申请 邮寄申请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申请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

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

政机关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

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

组织听证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告知
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
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出具《受理通知
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
1 个工作日内返回材
料，发放一次性《补正
告知》

决 定
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 1日
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
决定。（以传真、电子邮件
申请受理的，自收到原件
起计算）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
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
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
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
决定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
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
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
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
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
重大利益的，应告知
利害关系人，申请人
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
行陈述和申辩，行政
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
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说明理由，
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

批准

发许可证



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审批流程图

承办机构：文物科 服务电话：3216115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

收 件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

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理，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

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

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

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

进入正式办理期限。

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或 1个工

作日出具《补齐补

正通知书》。

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

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利。

做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颁发

许可证书。

审 核 决 定

在承诺 2日内，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决定日期为办结日。



娱乐经营许可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场管理科（行政服务审批科） 服务电话：2180880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

收 件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

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理，

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部门申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

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

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

项进入正式办理期限。

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或 1 个

工作日出具《补

齐补正通知书》。

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

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

做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颁发

许可证书。

公示、听证

根据《娱乐场所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 55号）予以公示 10日。依法

要求听证的，依法组织听证

审 核 决 定

在承诺 2日内，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决定日期为办结日。

实地检查



对建设工程选址不能避开文物保护单位而实施原址

保护措施的批准流程图

承办机构：文物科 服务电话：3216115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

收 件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

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理，

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部门申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

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

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

项进入正式办理期限。

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或 1 个

工作日出具《补

齐补正通知书》。

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

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

做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颁

发证书。

审 核 决 定

在承诺 2日内，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决定日期为办结日。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流程图

承办机构：新闻出版科 服务电话：3216113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窗
口提交申请

受 理：（1个工作日）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

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

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1个工作日）

两个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

勘察 ,或对申请材料进行

核查。

决 定：（1个工作日）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

可的决定。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

面决定，说明理由，并

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1个工作日）

作出准予许可书面决

定，核发相关证书。



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

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批流程图

承办机构：新闻出版科 市场管理科（行政服务审批科）

服务电话：3216113 2180880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局）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1个工作日）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

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

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

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退回材料，发放一

次性补正告知。

审 查：（1个工作

日）两个以上工作人员

对现场勘察,或对申请材

料进行核查。

决 定：（1个工作日）作出准予许可或不

予许可的决定。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

书面决定，说明理由，

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1个工作

日）作出准予许可书

面决定，核发相关证

书。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行政处罚类）

（1）旅行社监督管理 （2）导游、领队人员监督管理

（3）旅游安全监督管理 （4）旅游行政行为监督管理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案件来源：工作检查或接受投诉举报）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由二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取证，查明
违法违规事实。必要时填写现场调查问询笔录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陈述、
申辩权利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其提出的事实、
理由、证据等进行复核确认，

填写预定格式的执法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场或于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 5 日内送达当事
人，并告知相关权利

依法执行 结案归档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报领导签批

调查取证
由 2 名以上执法人员共同调查，依法收集证据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出具案件调查报告，提出处罚意见

拟定处罚意见
（分管）领导审核签批，作出拟处罚决定。对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违规事项需给予较重行
政处罚的，由集体讨论研究决定

审核确认
局法制部门对行政处罚事项进行审核确认，提
出审核意见，报（分管）领导签批。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且已改正；
2、事实不成立或证据不足

处罚告知
出具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

移送处理
1、非本部门处罚事项；
2、涉嫌犯罪

1、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2、依法组织听证 当事人确认信服，自愿放弃陈述、申辩或听证

当事人陈述、申辩的事实、理由、依据成立，依

法应改变原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违规事实成立，处罚依据明确，证

据、理由充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当事人行

政复议和诉讼权利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复议或诉讼
期间，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依法执行处罚决定，
当事人自觉履行

当事人拒不执行决定，依法强制
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项目名称：行政处罚

实施部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市场管理科 电话：3025145

结案归档。视情况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政府法制部门备案

当事人不服提出复议申请或司法上诉，按规定和

程序组织进行



文化类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

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出示执法

证件

对公民处 50 元以下，对法人或其

他组织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警

告的行政处罚

调查违法事实

收集有关证据

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行政处

罚意见，并告知当事人有进行陈述、

申辩的权利

填制《行政处罚（当场）决定书》交

当事人

向单位报告处罚情况

结案，归档

当事人到指定的银

行缴纳罚款

承办机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服务电话：3033461 监督电话：3025145



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

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出示

执法证件

接到举报人举报或上级交办的案

件

立 案

填制《立案申批表》报主管领导批准

调查取证

案件调查人员收集有关证据

审查
案件调查人员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拟处罚
意见报有关负责人审批，符合集体研究的处罚必
须经过集体研究决定

告 知

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行政处罚意见当事人有

陈述、申辩的权利

决 定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执行

结案，归档

符合听证条件的，

告知当事人有要

求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到指定的

银行缴纳罚款

举办

听证

会

承办机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服务电话：3033461 监督电话：3025145

特殊

情况

下可

先调

查补

立案



行政强制类流程图

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划拨

（立案） 业务科室（所）执法人员提出立案登记，报领导签批。

（调查取证） 由业务科室（所）2 名以上执法人员依法查清事实，收集证据。

（调查终结） 业务科室（所）执法人员出具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拟定处理意见） 领导审核签批，作出拟处理决定。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违规事项需给予较重
行政处罚的，由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同时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另行依法处理。

（审核确认） 法制科室对执法处理事项进行审核确认，提出审核意见，报领导签批。

（处理告知）
出具行政强制处理预
先告知书，并告知当事
人相关权利。

1.听取当事人陈述、申
辩；2.依法组织听证。

当事人确认信服，自愿
放弃陈述、申辩或听证

当事人陈述、申辩的事实、理由、依据
成立，依法应改变原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违规事实成立，处罚依据明确，证据、理由充分，依法作出行政强制处理决定

当事人不服，提出复议申请或司法
上诉，按规定和程序组织进行。

7日内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告知当事人行政复议和诉
讼权利。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复议或诉
讼期间，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依法执行处罚决定，当
事人自觉履行。

当事人拒不执行，依法强制执
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项目名称：行政强制

实施部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市场管理科

监督投诉电话：3025145

结案归档。（视情况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政府法制部门备案）

（行政强制案由） 发现旅行社因违反旅游合同约定而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或因解散、破产或者
其他原因而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情形。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且已改正；
2.事实不成立或证据
不足。

（另作处理）
不符合行政强制
情形，依法作出
其他处理。

（移送处理）
1、非本部门处
罚事项；2、涉
嫌犯罪。



查封或者扣押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

进口、发行等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

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出示执

法证件

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违法从事出

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

发行等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对

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

物品，进行查封或者扣押

执法人员制作查封、扣押决定书，

报局分管负责人批准

30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执行查封、

扣押决定

承办机构：新闻出版科、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服务电话：3216113 3033461 监督电话：3025145



印刷委托书的备案流程图

承办机构：新闻出版科 服务电话：3216113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对申请材料

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准予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

面决定，说明理由，并

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备案书面决

定。



二、三级风险等级文博单位安全防范工程

方案审核流程图

承办机构：文物科 服务电话：3216115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安徽省广播电视精品专项奖励资金核拨流程图

承办机构：广电科 服务电话：3216116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局）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1个工作日）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

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

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

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退回材料，发放一

次性补正告知。

审 查：（1个工作

日）两个以上工作人员对

现场勘察,或对申请材料

进行核查。

决 定：（1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年检或不予

年检的决定。

作出不予年检的书面

决定，说明理由，并告

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

行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1个工作日）

作出准予年检书面决

定。



设立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备案审核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场管理科（行政服务审批科） 服务电话：2180880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设立许可审核转报流程图

承办机构：广电科 服务电话：3216116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新闻记者证的审核转报和发放流程图

承办机构：人事科 服务电话：3216112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流程图

承办机构：公共服务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服务电话：3216119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进行认定流程图

承办机构：公共服务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服务电话：3216119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评定流程图

承办机构：公共服务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服务电话：3216119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艺术考级活动承办单位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备案流程图

承办机构：艺术科 服务电话：3802106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艺术考级机构考级情况备案流程图

承办机构：艺术科 服务电话：3802106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流程图

承办机构：艺术科 服务电话：3802106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审核流程图

承办机构：广电科 服务电话：3216116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

审核转报流程图

承办机构：广电科 服务电话：3216116 监督电话：3216111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到行政服务大厅向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窗口提交申请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

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发放一次

性补正告知。

审 查：两个以上工

作人员对现场勘察,或对

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决 定：作出审核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决定。

作出不予通过的书面决

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办 结：作出准予通

过书面决定，核发相

关证书。


